附件七：黑名单、重点关注名单告知书


我公司进行的比选工作中，为有效遏制不公平竞争和违规违纪问题的发生，持续营造风清气正、公开透明的良好市场环境，确保比选工作公开、公正、公平，我司在比选工作中关于黑名单和重点关注名单联合惩戒规定、认定标准、惩戒措施、信用修复等内容告知如下： 
一、惩戒规定:对我公司黑名单和重点关注名单内的市场主体 施行“一处失信、处处受限”联合惩戒，在我公司的全公司、全业务领域实施全面禁入或者重点监管措施。 
二、认定标准:发生如下情形会被列入黑名单或重点关注名单。 
（一）不廉洁行为 
1.贿赂公司人员或其亲属、特定关系人。 
2.向公司人员或其亲属赠送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。 
3.支付、报销应由公司人员或其亲属个人支付的费用。 
4.利用资源为公司人员或其亲属投资入股、个人借款、买卖股票、债券等提供方便。 
5.为公司人员购买或装修住房、婚丧嫁娶、配偶子女上学或工作安排以及出国（境）、旅游等提供方便。 
6.为公司人员安排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、健身、娱乐等活动。 
7.为公司人员或其亲属购置或提供通讯工具、交通工具和高档办公用品。 
8.允许公司人员或其亲属、特定关系人在合作商企业中投资、担任重要职务及相关联业务职务。 
9.其他造成公司人员受到法律、法规处罚或党纪处分、公司处罚的行为。
10.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、国家法律法规、公司相关规定等其他不廉洁行为。 
（二）不诚信行为 
1.投标时出现 IP 地址相同，围标、串标，哄抬价格。 
2.以他人名义进行投标、竞价或者以提供虚假资质、材料等弄虚作假方式骗取中标（中选）。 
3.在比选有效期内撤销比选文件，中标后不按照比选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，中标后拒不签订合同或者签订合同后不履行合同（因不可抗力因素除外）。 
4.违反合同约定进行分包、转包。 
5.履行合同过程中，以停工、阻工等手段，恶意勒索、敲诈，以达到调增合同价格或获得补偿的目的。 
6.因违法违规或产品问题引发安全质量环保事故（事件），或给公司造成损失的。 
7.遭项目投诉并承担主要责任。 
8.捏造、歪曲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材料对公司及所属单位恶意发起诉讼、仲裁。 
9.拒不听从工作人员劝导，恶意采取《信访工作条例》（2022 年5月1日起实施）第 26 条中任一行为，且经核实其上访动机不良、诉求严重不合理不合法，属于“以闹求解决”获取不当利益的。 
10.恶意煽动、牵头组织信访事件的，作为信访人员主体单位，回避、不配合、拒绝解决的。 
11.其它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公司有关规定等其他不诚信行为。
(三）黑名单和重点关注名单列入的其他情形。 
被成都益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成都种业集团有限公司列入“禁止交易企业名单”的；被成都益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、成都种业集团有限公司列入三方服务“供应商黑名单”；被上级机构或上级机关列入违规违法中介机构清单的。 
 
三、惩戒措施: 
被列入黑名单的，三年内不得将其纳入公司备选单位的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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